
曹办﹝2024﹞19 号

曹庙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曹庙镇预防
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、镇直各单位:

根据省市县关于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要求，结合我镇实

际，现将调整修订后的《曹庙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方案》，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曹庙镇党委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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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庙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做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，从源头上化解青少

年儿童溺水风险，坚决遏制溺水事故发生，保障青少年儿童生命

安全，根据省市县相关会议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修订本方

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人民

至上、生命至上”，抓好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工作是“人命关天”

的大事，是维护家庭幸福、社会和谐的要事，是做好青少年避险

保安工作的难事，是检验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”专题学习

教育成果的实事，务必将心比心、换位思考，切实增强工作的责

任感、使命感，落实落细预防溺水各项工作措施，坚决杜绝青少

年儿童溺水事故发生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夏季来临、气温升高，青少年儿童涉水、溺水事故进入易发

多发期，通过健全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工作体系，构建乡镇、单位

部门、村、家庭、学校联防联控、齐抓共管的青少年儿童防溺水

工作格局，按照重点人群有人监管、重点时段有人值守、重点水

域有警示标识的要求，做到宣传教育全覆盖，警示标志全覆盖，

隐患排查全覆盖，责任监管全覆盖，全方位构筑纵向到底、横向

到边的防溺水安全网，坚决遏制青少年儿童溺水伤亡事故的发

生。

三、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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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总体

要求，切实履行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职责。

（一）属地管理责任。镇村切实履行直接责任，主要负责同

志是第一责任人，亲自谋划、亲自部署、亲自抓落实，建立纵向

到边、横向到底的预防责任体系，每月由镇应急所对各村警示标

牌全覆盖、安全知识宣传全覆盖、重点时段重点水域巡查、安全

隐患排查整改、重点水域简易救生装置设置等工作落实情况进行

检查，结果纳入当月月点评。对因履职不到位、督教缺失而发生

溺亡事故的，坚决追责问责。

（二）中心校主管责任。坚持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原则，镇

中心校要牵头抓总、统筹协调，持续做好防溺水专项行动各项工

作，并将其纳入考评，作为学校、教师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。要

督促学校严格落实午睡值班、学生请假、缺课跟踪等制度，做好

假期学生安全对接及教育监管责任交接工作；教师要常态化开展

家访走访、教育提醒。要将防溺水安全教育纳入课程计划，建立

“1530”防溺水教育制度，教育引导学生切实做到“六不”，知

晓私自下水游泳的危险危害以及上下学途中的溺水隐患，做到自

警自律、知险不涉。

（三）镇直单位监管责任。派出所、司法所、应急所、卫计

办、民政办、 水利站、文广站、共青团、妇联等单位部门要立足本

职、主动作为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青少年儿童防溺

水主题宣传教育活动，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关注、共同参与，形成

浩大监管声势。加强重点危险水域隐患排查，逐一设置安全警示牌、

张贴安全提醒语，配备安全防护设施和必要的简易救生设备，全面

精准堵塞漏洞。对因安全隐患排查不及时、措施不落实、整治不

到位，未能有效避免发生溺水事故的，将倒查责任、从重严处。



4

（四）家长及监护人管护责任。加强学校、村“两委”、家

长三方沟通联系，通过召开家长会、发一封信、日常家访、电话

随访等，全面提升家长及其监护人的安全意识、防范意识、责任

意识，密切掌握孩子行踪，做到“知去向、知同伴、知内容、知

归时”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强化氛围营造。各村、各单位要加大青少年儿童防溺

水宣传教育力度，在交通路口开展专项教育，深度宣传未成年人

保护法律法规以及防溺水常识和要求；要运用广播、电子屏、宣

传车以及微信群等载体，开展防溺水宣传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、

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。

（二）强化督查巡查。各村、校园、单位要突出重点时段、

重点区域、重点人群，围绕江河湖泊、水库塘坝、河道水渠、码

头渡口、塌陷水坑、废弃矿坑等危险区域，以及溺水事故易发多

发区域，做好分析研判、日常巡查、隐患排查等工作，建立问题

台账和整改清单，坚决消除安全隐患。

（三）强化预警监测。各村、单位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水情，

及时发布暴雨、高温天气提醒，做好防范青少年儿童溺水预警监

测工作。要建立定期会商、联合整治、相互通报工作机制，畅通

青少年儿童防溺水隐患问题投诉举报渠道，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

与、共同监督，全面提升预警监测实效。

（四）强化应急处置。各村、单位要完善防溺水事故应急预

案，提升应急协调、救援、处置能力。要强化上下联动、做到信

息畅通，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，一旦发生青少年儿童溺亡事故，

必须第一时间向党委、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。


